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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厅王海副厅长一行赴福安办事处检查指导工作

2018年5月11日下午，省厅王海副厅长到宁德公积金中心福安办事处服务窗口检查指导工作。王副厅长实地了解了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流程、贷款办理时限和群众办理业务情况，对福安办事处在管理和服务上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希望继续发扬成绩，争取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同时，对下一阶段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规范管理，保障安全。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强化事前预防和内部督查，有效防范资金风险，做到管理到位、监督到位、防范到位，确保资金安全；二是优化流程，强化服务。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强化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水平，以优良的形象、便捷的服务、严明的纪律，打造住房公积金文明服务品牌。三是提高效率，提升效益。在保障资金安全和维护缴存者权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满足刚需购房需求，用好用足住房公积金，切实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宁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打造指尖上的住房公积金

让群众办事享受“网购”一样的方便

近年来，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按照上级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力惠民生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互联网+公积金”服务模式，服务效能得到提升，群众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一是用好部门共享数据，把群众网上办事的材料 “减”下来。2013年以来，厦门公积金中心先后完成了与公安、质监、工商、社保、民政、就业管理、不动产登记、银行征信等部门数据联网共享，公积金业务审批由“人工对纸质材料形式审查”向“系统联网数据实质审核”转变，先后取消了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需要单位审批盖章、需要家庭关系证明、需要个人收入证明等材料的规定，凡是系统具备的数据，就无须群众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清群众网上办事的障碍。如职工办理本市购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仅须通过手机APP“刷脸”进行个人身份认证，公积金中心即可通过系统对其购房情况、家庭状况等信息进行核验，完成提取审批及资金自动拨付。

二是搭建智能审批平台，把群众网上办事的速度“提”起来。通过在审批系统中设置技术参数，建立审批算法，进行大数据检验，实现业务审批由“人工把关”向“系统自动审核”转变，有效提高了审批效率，增强了准确性。目前，厦门公积金业务中心近30项公积金审批业务均已实现系统自动审批，实时办结。针对公积金贷款业务流程长、环节多的特点，深入梳理“堵点”和“痛点”，探索建立了公积金贷款“网上受理评估+自动检验抵押+一次性面签审批”新模式，有效解决了群众反映“贷款难、贷款慢”的问题，目前职工公积金贷款从网上申请到最后放款，时限由原来的29个工作日压缩为最短8个工作日，在全国住房公积金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三是实现网上业务全覆盖，让群众网上办事的项目“多”起来。坚持“线下能办的事情，让老百姓网上也能办得了”的原则，针对住房公积金的“缴、提、贷、还、查”五大主营业务，合理布局、稳步推进，先后与受委托银行建立资金实时支付系统，升级完善了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整合了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手机APP、微信、支付宝等服务渠道，实现了住房公积金业务网上全覆盖，职工通过互联网，利用智能终端，可就办妥各项业务，让职工尽量“少跑马路、多走网路”，享受“网购”般的客户体验。在全面推广公积金网上业务的同时，公积金中心注重抓好网上业务的“精管、细管、严管”，通过部门联网审核、推行系统自动审批，让伪造证明信息“原形毕露”，同时减少人工自由裁量和主观判断失误，确保审批结果准确;搭建自动电子稽核平台，对财务管理、网络信息和业务审批实施全时段、全要素实时稽核，让科技为网上业务的风险防控“保驾护航”。

目前，职工通过互联网点击、访问厦门市公积金各类平台量达到每月一百万余人次，通过网上办理缴存业务量占比达70%，其他业务网上办理占比也大幅度提升。（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着眼新目标  谋划新作为

宁德公积金中心实施“3+2”计划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助推“开发三都澳、建设新宁德”奋斗目标，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在改善职工住房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住房公积金各项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2018年，宁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在全市实施“3+2”计划，即归集扩面“双拓”行动计划、“清逾守信”行动计划、“互联网+公积金”行动计划和“五比五看”岗位竞赛活动计划、“奋进新时代 梦圆公积金”宣传活动计划。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宁德公积金中心经过反复研究，找准工作重点、难点和切入点，制定《“3+2”计划实施方案》，成立“3+2”计划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谋划，明确重点，统筹安排，周密部署，确保工作有计划、有手段、有保障。

二、明确责任，分解任务。明确岗位责任，将工作任务逐一进行细化分解，按照责任到人、责任到天的要求，实行定时、定量、定人、定责，确保每项工作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落实。

三、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各办事处（营业部）根据市中心统一部署，成立实施工作小组，稳步有序地开展工作，近期通过召开受托银行座谈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座谈会、开展公积金新政业务培训以及入企上门进行建缴宣传等一系列措施，加大公积金新政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充分调动承办银行扩面积极性，激发员工建缴意愿，推动非公企业缴存扩面。

四、强化督查，确保成效。结合市委“四下基层”活动，市中心成立调研组，坚持问题导向，先后赴霞浦、周宁、屏南和古田办事处开展走访调研，深入实地了解公积金新政实施衔接情况、“3+2”计划实施情况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情况等，并通过召开调研座谈会，充分吸收采纳受托银行、开发企业和企业职工的意见与建议，积极探索长效机制，不断提升公积金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为“3+2”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宁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注重风险防控  保障资金安全

福州闽侯公积金管理部有力打击骗取骗贷公积金行为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公积金运营管理风险，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闽侯管理部根据中心“四比”行动计划安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力打击了住房公积金骗取骗贷行为。

一是宣传到位，源头预防。结合进企业、进社区等“法律六进”宣传活动，对 17家单位开展了预防住房公积金骗取骗贷行为宣讲，提高缴存职工法律意识，引导缴存职工正确使用公积金。二是强化管理，严格把关。邀请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承办银行等业务骨干进行关键材料讲解，提高管理部职工甄别材料真伪能力，从严审核提取材料。三是信息共享，提高效率。完善同县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等有关部门的信息共享渠道，同时加强与外地公积金中心的沟通协调，做好异地购房协查工作。四是分析预判，规避风险。每季度归类分析住房公积金提取信息，重点关注异地购房提取业务。经核查，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的省内异地购房提取材料，发现21笔疑似提供虚假异地购房材料骗取公积金，涉及骗取公积金230.4万元。截至5月8日，通过管理部工作人员逐一多次电话联系、逐个上门找当事人领导沟通，共追回13笔168.13万元涉嫌骗取的公积金，有效防范了住房公积金资金运行风险，保障了广大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省直公积金中心开通网上办理公积金账户

绑定银行卡和离退休提取公积金业务
为深入贯彻省政府“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趟”工作要求，方便广大缴存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省直公积金中心印发《关于开通网上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绑定银行卡和离退休提取公积金业务的通知》，从2018年4月28日起，开通网上办理公积金账户绑定银行卡和离退休提取公积金业务。

在省直公积金中心设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持有缴存住房公积金银行发行的一类银行卡的职工，可在省直公积金中心网上综合服务大厅绑定其缴交住房公积金银行的一类银行卡，绑定银行卡后，职工申办公积金提取，无需再到银行柜台办理转账手续，提取金额直接转入其绑定的银行卡。同时，在绑定银行卡的基础上，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且已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的职工，可直接在网上办理离退休住房公积金提取，“零跑腿”完成离退休提取，安全便捷。（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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